臺北市特教芬芳錄選集徵文比賽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97年7月17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吳局長上任各科室工作報告主席裁(指)示事項辦理。
二、目的
(一)本活動以特教學生為主軸，針對其學習生活敘寫令人感動或感恩的真人優良事蹟。 
(二)藉此活動揭櫫一群默默耕耘不為人知，服務特殊教育學生的教師、相關團隊或家長，無怨無悔付出與奉獻的精神。
(三)透過藝文管道使家長、老師、學生，寄予文字與大家分享感動和感恩的心情，進而塑造和樂融融及溫馨的優質校園環境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四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。
五、徵文期間：即日起至98年3月1日止。

六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之學生、教師、家長及教師助理人員等。
七、組別
    (一)學生組：就讀本市各級學校之學生，分為國小高年級組、國中組及高中職組。
    (二)家長組：本市各級學校(含幼稚園)之學生家長。
    (三)教師組：本市各級學校(含幼稚園)之特教教師、普通教師、特教助理人員及代理代課教師等。

八、報名方式

(一)填寫報名表：報名表下載網址http://rchi.tp.edu.tw。 
   (二)交件方式：
     1.可於98年3月1日前將作品送交學校特教組，由特教組彙整後送交臺北市立啟聰學校聽障教育資源中心。
     2.作品及報名表以信封袋封裝，於98年3月1日前掛號郵寄(以郵戳為憑)或親送至臺北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特教芬芳錄選集徵文比賽徵文小組收，地址：103臺北市重慶北路3段320號)，信封請註明「參賽組別」。

     3.以書面交件，入選後另行通知提供作品電子檔，檔名「特教芬芳錄選集徵文比賽」傳送至rchi@gmail.com。
九、比賽規則

  (一)文體：不限，作品標題自訂。

  (二)字數：不限。
  (三)規格：400字稿紙書寫或電腦列印(Word檔，A4直式橫書，14號字型之標楷體)。  
  (四)件數：每人參加件數不限。

十、評選
  (一)評選日期：98年4月。
  (二)評選委員：聘請特教、語文等專家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。
  (三)評選標準：評審委員分組訂定。

十一、各組獎項及獎額

  (一)特優1名，禮券5仟元及獎牌1面。

  (二)優等1名，禮券4仟元及獎牌1面。

  (三)優良1名，禮券3仟元及獎牌1面。

  (四)佳作5名，禮券2仟元及獎狀1紙。

  (五)入選5名，禮券5佰元。
十二、頒獎
  (一)得獎名單公告於網站(http://rchi.tp.edu.tw)及個別通知，並發布新聞稿。

  (二)獲評特優者將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局務會議頒獎表揚。

十三、注意事項

  (一)參賽作品須為原創作品及真人真事，且未於任何報章雜誌(含國內外)等刊物及有聲出版品發表或出版之作品，作品如涉學生姓名請以化名呈現。
  (二)參賽作品可以400字稿紙書寫或以電腦列印並以中文書寫清楚，稿件內文請勿畫寫作者姓名或任何非相關之文字或圖形。
  (三)投稿稿件獲獎時，作者必須同意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其授權者為任何時間、地域、次數出版及非營利目的之使用。

(四)稿件之文責由作者自負。
(五)本活動訊息公告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網站(http://www.edunet.taipei.gov.tw/)及聽障教育資源中心網站(http://rchi.tp.edu.tw)，相關問題洽詢電話：聽障教育資源中心25924446轉610、620、618或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1999轉6341、6346、634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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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及著作財產授權同意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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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此致 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 立書人：          簽章(簽名或蓋章)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日


